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麦趣尔公司2025年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亏损102,744,606.05 元，累计亏损660,409,104.84 元，且于2025年12月31日，麦

趣尔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566,542,789.50元。麦趣尔公司流动性紧张，偿付债务出现困

难，存在诉讼及仲裁。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麦趣尔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麦趣尔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姚雪

新疆昌吉州昌吉市麦趣尔大道

0994-2516699

0994-6568908

bod@maiquer.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2719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为一家现代化食品加工企业，立足食品行业中高端领域，以乳制品、烘焙食品制造、

分销及烘焙连锁门店为核心业态，并辅以节日食品、冷冻饮品等产品的研发、加工与销售。

公司目前从事业务由奶牛养殖深入产业链源头，利用新疆独特的地缘优势，布局第一产

业；以新疆乳品工厂、烘焙工厂；宁波烘焙工厂、北京烘焙工厂，形成大三角的第二产业布局，为

未来实现京津冀、江浙沪市场的快速突破夯实基础；以新疆烘焙连锁、宁波烘焙连锁为基础，打

造“天山牧场 .鲜奶烘焙”全新经营模式；通过一滴奶打通一二三产，实现产业的相互协同。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942,184,064.45

119,418,765.47

2025年

600,990,319.96

-102,744,606.05

-110,008,644.81

-12,720,435.43

-0.4903

-0.4903

-46.77%

2024年末

1,088,050,966.80

225,256,053.55

2024年

635,205,259.95

-230,482,476.87

-222,688,805.88

4,120,126.81

-1.3236

-1.3236

-67.69%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3.41%

-46.99%

本年比上年增减

-5.39%

55.42%

50.60%

-408.74%

62.96%

62.96%

21.22%

2023年末

1,359,188,366.07

455,738,530.42

2023年

708,944,247.67

-97,098,528.86

-98,593,283.80

-18,624,847.00

-0.5576

-0.5576

-19.2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第一季度

148,711,753.97

702,537.02

第二季度

145,593,814.30

844,103.57

第三季度

168,876,510.33

-34,637,135.59

第四季度

137,808,241.36

-69,654,11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47,533.80

4,195,605.74

-4,716,978.61

-662,434.58

-38,252,466.03

-7,377,787.90

-65,891,666.37

-8,875,818.6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新疆麦趣尔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昌吉州国有资产投
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李勇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2 年员
工持股计划

戴徐雅

#深圳市上古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古
投资瑞喜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黎丽芬

20,173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持股比例

9.86%

7.52%

6.45%

4.65%

4.26%

2.41%

2.10%

16,711

持股数量

17,170,000

13,086,669

11,223,843

8,090,100

7,420,380

4,202,760

3,649,40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600,000

0

8,417,882

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17,170,000

0

11,223,843

0

0

0

0

BARCLAYS
BANK PLC

#深圳红荔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红荔
湾丰升水起 3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MORGAN STAN-
LEY & CO. IN-
TERNATIONAL
PLC.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1.12%

0.75%

0.58%

新疆麦趣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李勇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麦趣尔集团、李勇、李刚、王翠先为
一致行动人

#深圳市上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古投资瑞喜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995360.00
股；#黎丽芬通过融资融券账户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601200.00股；#深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荔湾山海策
略价值成长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550000.00股；#深圳红荔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红荔湾丰升水起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303350.00股；#深圳红荔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红荔湾昌雄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105800.00股。

1,946,313

1,308,150

1,002,565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8日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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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8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意见类型为带持续经

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2.公司拟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亚太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续聘中审亚太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成立日期：2013年1月18日
（3）首席合伙人：王增明
（4）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7号天行建商务大厦20层2206
（6）人员情况：
上年度末合伙人数量：88人
上年度末注册会计师人数：503人
上年度末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230余人
（7）业务信息：中审亚太事务所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77,761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75,337万元，证券业务收入33,258万元。上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44家，审计收费6,069.23万元。上年度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3家。
中审亚太事务所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前五大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

产业等。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审亚太事务所项目合伙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上一年度，中审亚太事务所职业风险基

金10,065.98万元，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40,000万元，职业风险基金的计提及职业保险的理赔额能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中审亚太事务所近三年无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需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

3.诚信记录
中审亚太事务所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2次、监督管理措施8次。自律监管措

施1次和纪律处分1次。27名从业人员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5次、监督管理措施
11次，自律监管措施1次和纪律处分1次。

其近三年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3]1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3]4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3]3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3]5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3]6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3]46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4]32号

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监管措施决定书股转会计监
管函[2024]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行政处罚决定书财监法
[2024]36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行政处罚决定书财监法
[2024]36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行政处罚决定书财监法
[2024]37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行政处罚决定书财监法
[2024]371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
决定书沪[2024]44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
决定书沪[2024]45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
决定书沪[2024]46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4]60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1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5〕23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2025〕41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监督专员办
事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6〕1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决定书〔2026〕1号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名称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关于对王锋革、孙有航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

关于对杨帆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关于对刘彩虹、朱瑞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

关于对李欢恒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孙有航、汪亚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王岳秋、陈吉先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

管措施的决定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王岳秋、陈吉先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

定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采取行政处罚的决定

关于对解乐采取出具行政处罚的决定

关于对赵建华采取出具行政处罚的决定

关于对赵洪星采取出具行政处罚的决定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采取行政处罚的决定

关于对臧其冠采取出具行政处罚的决定

关于对刘伟采取出具行政处罚的决定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注册会计师庄盛旺、陈亚强、徐建华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注册会计师孙有航、汪亚龙予以监管警

示的决定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徐建华、庄盛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注册会计师臧其冠、刘伟予以通报批评

的决定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或监管谈话

措施的决定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注册会计师杨军、李辉、王琳琳、金四
宝、王骏、冯建江、刘永锋、李远梅予以监管警

示的决定

行 政 监 管 措 施
机关

北京监管局

北京监管局

北京监管局

北京监管局

北京监管局

陕西监管局

北京监管局

全 国 股 转 公 司
会计监管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财政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财政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财政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财政部

上海监管局

上海监管局

上海监管局

厦门监管局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江苏证监局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中 国 证 监 会 深
圳专员办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行政监管措施
日期

2023年1月3日

2023年1月3日

2023年1月3日

2023年1月3日

2023年1月3日

2023年11月21日

2024年2月7日

2024年3月4日

2024年10月12日

2024年10月12日

2024年10月12日

2024年10月12日

2024年11月19日

2024年11月19日

2024年11月19日

2024年12月19日

2025年1月
16日

2025年1月24日

2025年2月20日

2026年1月20日

2026年1月22日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吴军：1999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6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6年开始在中审亚太事务所执业，

2025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2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吴雪龙：2018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16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4年开始在中审亚太事务所执业，2024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丹：2020年9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业务、202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

牌公司质量控制复核工作；近三年未签署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复核3家上市公司及20家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2023年
开始在中审亚太事务所执业，2025年开始，作为本公司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和行业标准确定审计费用报酬，2026年度审计拟收费140万元，其中：年

报财务审计费用10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40万元，与2025年度审计收费相同。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通过对中审亚太事务所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等方面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中

审亚太事务所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本次
续聘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公司续聘中审亚太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9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

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

年度薪酬进行了核算确认，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何伏信

何申健

古定文

梁瑞峰

常兰萍

罗琳

麦志荣

徐勇伟

江振雄

胡蝶

李文深

吴强

万征

林小利

合计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

年龄

55

44

53

45

55

34

54

54

57

40

37

43

59

59

--

职务

董事长、董事

董事、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

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董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

--

任职状态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离任

离任

离任

离任

离任

--

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
酬总额

0.00

55.00

50.96

50.00

0.00

0.00

8.22

8.22

6.74

0.00

108.33

111.90

50.93

1.48

451.79

是否在公司关联方获
取报酬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

注：1、公司非独立董事不单独领取董事津贴，即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职务，按照公司相关薪酬制度领取薪酬。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其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领取薪酬，年度薪酬由基础年薪、公司年度净利润考核、公司年度营业收入考核、公司应收

账款回款考核及个人业绩考核组成。其中，基础年薪为基础薪酬，按月发放，不作绩效考核。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除离任人员领取离职补偿外，其余现任高管均仅发放基础薪酬。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激励和约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工作，促进公司效益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期限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适用对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具体方案
1、独立董事采用固定津贴形式，津贴标准为每位独立董事8.22万元人民币/年（含税），按月发放。
2、非独立董事薪资标准
（1）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除董事外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根据其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的具体职务，按照公司有关规定领取相应薪酬。
（2）未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除董事外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3、高级管理人员薪资标准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等构成。
（1）基本薪酬根据行业薪酬水平、具体职务、岗位职责等因素确定；
（2）绩效薪酬以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和个人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为考核基础，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

的百分之五十；
（3）公司可以对高级管理人员采取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中长期激励措施以及其他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发放专项激励、奖金或奖

励，具体方案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另行拟定。
上述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收入的确定和支付应当以绩效评价为重要依据。
三、其他事项
（一）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均按月发放。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按其实际任期领取基本薪酬，绩效薪酬的考核与发放按照公司相关规

定执行。
（三）上述薪酬、津贴均为税前标准，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及其他福利

待遇按照公司相关制度执行。
（四）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基于谨慎性原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体委员、董事会全体董事
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4.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5.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0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完善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在其职责范围内更充分地行使权利和履行职责，有效保障公司及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拟为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
任保险（以下简称“责任险”）。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方案
（一）投保人：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被保险人：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体以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的范围为准）
（三）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具体以保险合同为准）
（四）保险费：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年（具体以保险合同为准）
（五）保险期限：具体期限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后续可续保或重新投保。
七、授权事项
为提高决策效率，提请股东会在上述方案框架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购买责任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相关责任人员，确定保

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理赔相关的其
他事项等），以及在今后责任险合同期满时或期满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授权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鉴于全体董事均为责任险的被保险对象，本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八、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基于谨慎性原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体委员、董事会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6.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7.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21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1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15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区梅华路深华科技工业园1号厂房4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2、上述提案已经2026年4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并按照审慎性原则，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
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4、公司2025年度在任的独立董事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

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30）。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区梅华路深华科技工业园1号厂房4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518000。
3、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文汉，联系电话：（0755）83262887，传真：（0755）83227418，电子邮箱：king@szmeizhi.com。
4、参加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

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856”，投票简称为“美芝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

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5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21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
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05月21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
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备注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图见附件。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时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组织架构调整后的具体实施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附件：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1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4月2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6年4月16日以书面、电话通知及其他形式传达。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

9名，实到9名，其中2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分别为常兰萍女士、徐勇伟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

编号：2026-022），《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26-023）。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麦志荣、徐勇伟、江振雄、林小利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上述

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拟定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向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及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和行业标准确定审计费用报酬，2026年度审计拟收费140万元，其中：年报财务审计费用100万元、内部控

制审计费用4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8）。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 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213,632,973.91元，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734,616,
846.59元，公司实收股本为135,312,808.00元，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

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九）审议《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9票回避。
基于谨慎性原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体委员、董事会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本次计提2025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会计政

策等相关规定进行，遵循谨慎性、合理性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25年度的

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报告期内离任独立董事林小利、现任独立董事麦志荣、徐勇伟、江振雄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报告》，董事

会对此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5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
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对〈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意见》《独立董事对〈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七）审议《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9票回避。
基于谨慎性原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体委员、董事会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责任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

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

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1）。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4.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701,822,804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瑞丰光电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刘雅芳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融汇路与同观路交
汇处瑞丰光电大厦1栋1601

0755-29060037

0755-29060266

investor@refond.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余竹韵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融汇路与同观
路交汇处瑞丰光电大厦1栋1601

0755-29060037

0755-29060266

investor@refond.com

300241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LED被称为第四代光源，是一种能将电能转化为光能的半导体器件，其节能、环保、安全、

寿命长、低功耗等特性受到青睐，主要应用于照明、显示、背光源、装饰、汽车照明等领域，LED
产业链分为衬底、外延片、芯片制造、封装与应用五大环节，瑞丰光电目前处于LED封装和应

用环节。

公司于2002年底建立SMD LED生产线，是国内最早从事SMD LED封装的企业之一，是

国内SMD LED封装领域的先行者及LED封装领域的技术领先者。公司积极进行技术和产品

创新，打造了一流的国家级LED研发中心并于2015年获得CNAS认可，2018年12月公司被广

东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广东省LED电视背光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9年公司荣获“深圳创

新企业70”强称号。2025年公司获深圳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公司采用“以业务流程促进业务

协同”和“以数据驱动促进业务决策”为建设理念持续扩产、对外投资合作和新产品开发等战略

措施提升公司行业市场地位。优化产品结构，围绕各项财务指标强化经营，公司行业竞争力正

在继续稳步提升。

（一）主要业务及模式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专业从事LED封装及提供相关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封装领

域领军企业。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LED封装技术的研发和LED封装产品制造、销售，

提供从LED封装工艺结构设计、光学设计、驱动设计、散热设计、LED器件封装、技术服务到标

准光源模组集成的LED光源整体解决方案。作为全球光电技术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公司以

“创新科技丰富人类生活”为使命，深耕LED光源及产品解决方案，业务覆盖LED照明、车用、

触显、MiniLED显示等前沿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创新产品方案，引领行

业发展。

公司业务大类主要分为 LED产品及电子纸产品，LED产品包含背光 LED、CHIP LED、

RGB LED、Mini LED业务。其他 LED包括车用 LED、红外 LED业务等。照明 LED聚焦高光

效、高显指市场，公司高光色品质LED产品的光效始终位列行业第一梯队。作为Mini LED领

域的先行者，公司基于多年技术和经验积累，逐步推出车载超薄Mini LED COB背光、像素化

智能尾灯、动态车标、Mini LED车载氛围灯等创新产品方案，以COB技术路线为主，聚焦蓝光

与白光LED技术方案的迭代升级，从成本优化、光学方案及可靠性等维度，打造差异化产品优

势，持续推动mini LED在车用及消费领域竞争力提升。针对触显产品业务，公司与元太、联积

等行业龙头企业达成战略合作，聚焦电子纸变色膜模组与MINI LCM显控一体模组两大板块

的布局方向，推动产品在教育学习机、手机消费电子、汽车、家居及外观装饰等领域的广泛应

用。2025年，公司实现从泛照明领域到汽车赛道战略聚焦，进一步深化汽车业务布局，在车载

光领域稳步深耕与聚力突破。

2、业务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采购由供应链管理部根据公司生产计划、需求和原材料市场的变化情况，自行

组织采购，主要以如下方式进行：

定期采购：供应链管理部根据每季度的原材料需求及销售订单，基于对合格供应商交货期

限、货物品质的信任，结合价格采取每月下订单的方式采购除芯片、支架等核心原材料以外的

原材料及其他小批量的原材料，保证了公司非核心原材料的定期足量供应。

无定额/定额合同采购：供应链管理部根据每季度芯片、支架等核心原材料需求及销售订

单，考虑到核心原材料的市场供需状况，基于对合格供应商生产能力、货物品质及服务能力的

信任，结合价格采取定额或不定额的方式采购大批量的芯片、支架等核心原材料，保证了核心

原材料能够适时满足生产需要。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生产SMD LED、Mini LED、红外、触控贴合、VCSEL、特种封装光源，全部用于对

外销售。公司采取以销定产、批量生产的生产模式。销售部门根据客户需求制订销售计划，制

造系统根据销售计划和实际库存情况制订生产计划和采购计划，生产部门根据生产计划组织

产品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的销售由销售部负责。公司的销售模式以直接销售为主，代理销售（经销）为

辅。直接销售主要面对大陆地区市场终端客户，根据客户要求提供产品，能更好地建立客户关

系，更好地为客户提供相关服务。代理销售主要针对大陆以外地区市场和小部分的大陆地区

市场，公司为更有效的实现销售，通过代理商等渠道进行分销来完成产品销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3,731,735,472.02

2,254,710,758.98

2025年

1,841,828,919.64

65,945,914.86

49,627,250.36

95,347,078.29

0.0940

0.0940

3.00%

2024年末

3,388,851,695.06

2,132,437,737.68

2024年

1,544,655,095.58

31,584,468.01

17,014,535.15

199,530,889.29

0.0461

0.0461

1.5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0.12%

5.73%

本年比上年增减

19.24%

108.79%

191.68%

-52.21%

103.90%

103.90%

1.50%

2023年末

3,582,485,709.18

2,081,383,774.07

2023年

1,377,118,048.64

-45,932,765.48

-69,985,102.57

73,854,129.23

-0.0672

-0.0672

-2.1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第一季度

384,844,123.24

27,483,184.14

16,057,237.43

13,022,068.65

第二季度

456,767,356.71

3,419,611.03

481,044.34

-28,713,344.79

第三季度

479,818,702.46

20,306,925.91

18,962,387.87

32,505,251.11

第四季度

520,398,737.23

14,736,193.78

14,126,580.72

78,533,103.3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龚伟斌

陶文华

何庆荣

代学荣

冯晓明

秦涛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成
中 证 360 互
联 网 + 大 数
据 100 指 数
型证券投资
基金

BAR -
CLAYS
BANK PLC

#吴冰

陆锡英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41,441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持股比例

21.41%

0.67%

0.65%

0.57%

0.48%

0.45%

0.39%

0.38%

0.37%

0.36%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52,410

持股数量

150,195,307.00

4,718,900.00

4,555,500.00

3,997,805.00

3,354,300.00

3,181,200.00

2,728,400.00

2,641,267.00

2,627,500.00

2,546,10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112,646,48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241 证券简称：瑞丰光电 公告编号：2026-017 20252025 年度报告摘要


